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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營養諮詢機構輔導訪查表
 

第一章 行政管理
 

基本資料核對
 

 

項目 內容 查核結果

1.1 人員管理

1.1.1 營養師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，並佩戴執業執照。 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

1.1.2 支援營養師是否有依規定報備【檢視報備公文或線

上下載文件】。
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

1.1.3 無容留未具營養師資格人員擅自執行營養師業務。 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

1.1.4 營養師執行業務，應製作紀錄；於醫療機構執業者

，並應製作紀錄摘要併入病歷。
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

[宣讀事項] 1.營養師應親自執行業務，不得由他人代理；營養師執行對個別對象健康狀況之營養評估、對個別對象營

養需求所為之飲食設計及諮詢之業務時，應當面進行。

2.營養師受衛生、司法或司法警察機關詢問時，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報告。

3.營養師及營養諮詢機構之人員，對於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，不得無故洩漏。

1.2 機構管理

1.2.1 營養諮詢機構應將其開業執照、收費標準及營養師

證書，揭示於明顯處。
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

1.2.2 營養諮詢機構對於紀錄及由醫師開具之診斷、照會

或醫囑，應由該營養師執業之機構，指定適當場所

及人員，妥善保管至少五年。
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

1.2.3 營養諮詢機構收取費用，應開給收費明細表及收據

。

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

1.2.4 營養諮詢機構之市招應符合營養師法第19條規定。 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不合格□複查□不適用

[宣讀事項] 營養諮詢機構之廣告不得誇大不實。

項目 內容 查核結果

2.0 若貴所資料有變動，請於下列欄位更正，俾利更新

2.0.0 貴所基本資料是否正確 □基本資料正確□基本資料修正

訪查結果
□未判定□合格□輔導合格□限期改善□不合格□不知去向□查無營業事實□歇停業□其它□免查核

輔導訪查紀錄 負責人

負責人 簽名處

訪查輔導人員

訪查日期

限期改善日期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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